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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的嘉奖：财政激励与粮食增产

罗斯炫1, 2 张俊飚3, 4

摘要：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是中央政府为了调动地方政府粮食生产积极性、缓解产粮大县财政

困难的重要举措，但其粮食增产效果及作用机制尚未明晰。本文基于群聚分析法，利用奖励入围条件

所形成的制度断层点，估计了该政策实施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2005－2020年，该政策实施

产生了明显的群聚现象，即县域粮食产量频数分布在奖励入围断点 20万吨处呈现左侧缺失与右侧群

聚。该政策实施促使操纵区间内县域粮食单产平均提高 5.0%，且提高了复种指数与农业机械化水平。

财政收支缺口大、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低的县和贫困县受财政激励更强，表现出更高的粮食增产成效。

进一步，该政策还提高了县级层面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经计算，该政策实施的预

计收益下限值远大于其预计成本上限值，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本文研究有助于认识县级政府对粮食

生产财政转移支付的反应程度、财政激励的作用区间以及财政转移支付对粮食安全的贡献，为中央政

府进一步优化和创新粮食生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充分发挥财政助力粮食安全重要职能提供来自微观

层面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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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直以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推进粮食生产的主体责任由县级政府承担。产粮大县作为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的主力军，更是承担了扛稳粮食安全的重任。然而，产粮大县普遍面临的种粮效益低、地

方财政负担重、经济增长迟缓等问题，严重挫伤了县级政府的抓粮积极性（魏后凯和王业强，2012）。

这在客观上要求中央政府必须采取相应的财政制度安排对产粮大县粮食生产予以扶持和保护，其中，

健全地方政府抓粮担责尽义的机制保障是工作中的重要一环。

对于自分税制改革后财力不足、事权颇多的县级政府而言，在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中，发展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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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会挤占有限的、可投入非粮食生产部门的财政资金。全面废除农业税之后，农业基本上不再为县

级政府贡献财政收入，而粮食生产的弱政绩性决定了县级政府选择发展粮食生产就意味着在资源配置

上将面临巨大的机会成本（田建民和孟俊杰，2010）。况且，因粮食安全具有外部性，产粮大县事实

上还承担了部分粮食调入区的粮食安全责任，这无疑又加重了县级政府的财政负担。

因此，一个摆在中央政策制定者面前且需要予以高度重视的现实困局是，在机会成本与外部性的

共同作用下，县级政府从事粮食生产、履行粮食安全主体责任的积极性正逐渐减弱，粮食生产难以成

为其主要工作任务中的优先政策（谭明智，2014）。对中央政府而言，如何在现行体制背景下，调动

县级政府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是保障粮食安全甚至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命题。

粮食生产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中央政府破局的关键所在。2023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上多次提及要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重点

围绕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进行了具体阐述。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大产粮大县支持力度，

完善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①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时强调：“稳定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必须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积极性，健全种粮农民

收益保障机制和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提高政策精准性、实效性，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②
由此可

见，要进一步压实地方政府抓粮担责尽义，则离不开对地方政府财政激励政策的优化与完善。因此，有

必要在中国式财政分权视角下重新审视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对既有的粮食生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展开进一步评价。

中央政府于 2005年起实施的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为本文识别粮食生产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

提高地方政府重农抓粮积极性的激励效应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素材。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是为了缓解

产粮大县财政困难和调动地方重视粮食增产积极性而设立的一种代表性的纵向利益补偿机制。该政策

在制度设计上基本具备解决粮食生产外部性与机会成本下产粮大县利益流失问题的可能。既有研究如

费佐兰等（2016）、辛翔飞等（2016）、赵和楠和侯石安（2021）以及伍骏骞和张星民（2023）等，

均肯定了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施对提高地方政府抓粮积极性的作用。然而，上述研究较少关注县级政

府对粮食生产的态度，以及由此引发的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粮食生产转移支付政策的差异化响应行为。

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无论是从预算最大化理论抑或地方财政收入绩效考核角度而言，产粮

大县为何在几乎无法从粮食生产中获得税收收入的前提下仍发展粮食生产，这本身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具体到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可以认为该项奖励类似于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一种契约关系，即中央

将粮食安全的责任通过以奖代补的形式发包，并配上雄厚的财力保证。同时，中央政府在粮食产量等

指标上设置奖励门槛，其中重要的一条是，以县为单位，过去 5年平均粮食产量大于 20万吨。县级

①
参见《政府工作报告——2024年3月 5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https://www.gov.cn/yaowen/lie

biao/202403/content_6939153.htm?pc。
②
参见《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强调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

技创新开放环境》，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6/content_69567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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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如果想要获得该财政奖励资金，则应提前着手粮食增产安排。如此，在争取转移支付、缓解财力

紧张的激励下，县级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曾明，2015）。然而，并非全

部的县级政府均会一致响应该奖励政策。因为该政策设计的财政激励不是普惠制的，而是特惠制的。

县级政府需要结合自身粮食生产现状与中央财政拨付的奖励资金规模，在考虑增产投入成本以及预期

产量水平基础上，决定粮食增产安排。例如，年产粮 19万吨与 15万吨的两个县，在财政激励前，前

者更容易通过粮食增产安排达到奖励入围条件，而后者很有可能对该政策无动于衷。换言之，是否获

得该政策奖励资金对县级政府而言是一种自选择行为。因此，在“中央财政直接发包－县级政府财政

争取”的央地关系安排中，只有部分县级政府会积极响应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

Zhang et al.（2020）发现了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入围条件设置下县级政府响应的自选择行为。

该研究认为，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施并未带来粮食增产，反而促使部分县级政府在受财政激励后

为了获取转移支付而虚报粮食产量数据。这一结论与其他同类研究的结论完全不同，究其原因，可能

是方法选用问题。Zhang et al.（2020）发现了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奖励入围条件所形成的制度断层

点以及 20万吨断点左右两边的群聚现象，故其在识别设计上相比前述研究更接近于政策本质。但该

研究并未意识到常规产粮大县奖励入围条件所形成的是前置断点，并非断点回归设计中的后置断点
①
。

由于该政策奖励入围条件是预先公布给县级政府的，故部分接近于奖励门槛的县级政府可以根据自身

当前的生产能力，选择是否“提升”粮食产量
②
。在财政激励之下，县域粮食产量分布在 20万吨及其

右侧附近出现反常堆积，而在 20万吨左侧附近则出现反常空洞，这种现象被称为群聚现象（Kleven，

2016）。鉴于此，本文从中国式财政分权视角，构建由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入围条件引发群聚现象

的典型化模型，刻画县级政府对财政激励的反应行为，说明群聚现象产生的微观基础，并采用专门用

于评估前置断点型制度的新兴因果识别方法——群聚分析法，估计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对县一级粮

食生产的增产效果。

相比既有研究，本文研究可能的贡献有两个方面：其一，既有研究仅验证了财政转移支付在提

高县域粮食产量方面具有正面效果，而本文则进一步识别县级政府面对财政激励的反应程度和财政

激励的作用区间，计算由政策实施而产生的在财政激励作用区间内县域粮食单产增幅情况，为准确

认识粮食生产财政转移支付对粮食安全的积极贡献和优化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提供经验支持。同

时，本文证伪了 Zhang et al.（2020）所提出的粮食产量虚报之说，证实了财政制度支持农业发展的

①
后置断点是指政策断点的设置滞后于个体的主观选择，而前置断点是政策断点的设置在个体作出行为决策前就已彰显，

个体会依据预期成本或收益在政策断点左右的非连续变化而调整行为决策，以优化其效用（张航和范子英，2019）。显

然，前置断点的出现本身就会导致个体的自选择行为，故断点回归设计、双重差分法等天然地不适用于评估此类政策。

②
此处的“提升”是指，在财政激励之下，县级政府为了获取常规产粮大县奖励，采取一系列粮食增产的措施。一个直

观反应是，从全国所有县构成的粮食产量频数分布上看，在 20万吨左右突然出现不连续。若没有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

策实施，则频数分布（反事实分布）应是平滑的。因此，后文中出现的“提升”行为是强调政策冲击下县级政府对粮食

生产活动安排的行为调整，而“提升”行为在群聚分析方法论中又被称为“操纵”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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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和以稳产增产为导向的粮食安全政策的真实性。其二，在方法上，本文使用的群聚分析法是

最适用于具有前置断点型制度的新兴政策评估方法。本文是目前国内较早使用群聚分析法评估粮食

生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该方法在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与农业支持政策评估

方面的推广应用。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制度背景

粮食主产区产粮越多，地方财政负担越重，挫伤了地方政府粮食生产的积极性，这也是 1998－2003

年粮食产量和粮食种植面积连年下降的原因之一。在此形势下，国家着手制定和实施以促进粮食增产

为导向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在政策支持上向粮食主产县倾斜（魏后凯和王业强，2012），用以解

决好外部性与机会成本双重作用下的产粮大县利益流失问题。

一方面，粮食作为准公共品且具有正外部性，理应由政府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责任主体。倘若需

要由某个地方负责，则国家应向该地方政府给予相应的财政转移支付（龚为纲，2015）。因此，由中

央政府设立和增加对县级政府的粮食生产转移支付，是实现外部性内部化的直接办法。其作用在于可

避免“财政穷县”将压缩粮食生产作为保证自身财政收入的一项“理性选择”，从而化解产粮大县因

粮食生产而产生的收益与成本不对称问题。

另一方面，县级政府作为国家政权结构中承上启下、城乡联结的行政节点，发展地区经济、改善

民生福祉是其首要的主体责任。即使粮食生产不是负担，受地方政府间竞争的政治考核制度引导，粮

食生产也难以成为县级领导主动施政的首选，且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中并不偏好农业支出（吕冰洋，2021）。

因此，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既要求还是“经济弱县”的产粮大县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又要求其承担并

不能产生实际经济绩效的粮食生产任务，则在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缩小地方财力差距的同时，应实现县

级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匹配（黄少安，2018）。换言之，粮食生产的财政转移支付应具备一般性转移支

付资金的功能，以满足县级政府财政资金使用的灵活性偏好，增强其财政统筹运用能力（陈少强和贾

颖，2014）。如此，“财政穷县”为谋求对“工业小县”“经济弱县”的突破，反而会积极重视对粮

食生产的扶持与发展，以确保其在粮食生产上的优势地位（曾明，2015）。中央政府通过“以奖代补”

式的财政转移支付可促使县级政府在发展粮食生产与发展地方经济之间达成“两难自解”的效果（吕

冰洋等，2021；赵和楠和侯石安，2021）。

为此，2005年 4月财政部印发《中央财政对产粮大县奖励办法》，对粮食生产达到一定规模的县

直接给予奖励。这标志着粮食生产奖励政策正式出台。本文重点关注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该政策

经历多次完善，但政策的基本设计保持不变。

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具有如下特征：一是按照“测算到县、拨付到县”的原则，确定粮食商品

量、粮食产量与粮食播种面积作为奖励指标。测算数据以分县统计年鉴为依据。“常规产粮大县入围

条件：一是近五年平均粮食产量大于 4亿斤，且粮食商品量大于 1000万斤的县级行政单位。二是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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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上述标准，但在主产区粮食产量或商品量列前 15位，非主产区列前 5位的县级行政单位”
①
。该

条件的重点在县域粮食产量，因为当粮食产量超过“4亿斤”（20万吨）时，商品量很容易达到 5000

吨（Zhang et al.，2020）。因此，粮食产量 20万吨即为前置断点。另外，《中央财政对产粮大县奖励

办法》还规定，“奖励入围的县原则上一定 3年不变”，即中央政府在 2008年才会确定新一轮常规

产粮大县奖励入围名单。由于县级政府不能提前了解到新一轮的奖励入围条件会选择何段时期作为测

算依据，且过去的产量数据已无法改变，故粮食产量略低于 20万吨的县级政府将有极大动机安排粮

食增产工作，以保证从 2005年起每年粮食产量均超过 20万吨。理论上讲，从 2005年以来，县域粮

食产量分布中可观察到在 20万吨附近的群聚现象。二是常规产粮大县奖励资金的分配参照因素法，

以粮食商品量、产量、播种面积及上年产粮大县奖励资金绩效评价得分值作为分配因素，与省级财力

状况挂钩，且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奖励系数。奖励资金作为一般性转移支付（财力性转移支付），主

要用于纾解县乡财政困难，由中央财政全额拨付到县级财政，然后由县级政府统筹安排，合理使用。

自政策实施起，中央财政不断加大产粮大县奖励资金支持力度，奖励资金规模已由 2005年的 55

亿元增至 2020年的 466.7亿元，年均增幅达 15.3%。获得这一奖励一方面已成为产粮大县的一种政治

荣耀，另一方面更是产粮大县扩充可支配财力、减轻公共支出负担的重要来源。

（二）理论分析

1.在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下群聚现象产生的微观基础。本文根据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的奖励

入围条件，构建一个典型化模型来刻画县级政府对财政激励的反应程度以及群聚现象产生的原因。简

单起见，根据产粮大县的特点，假设一个县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只存在粮食生产部门，县级政府财政支

出分为政府的公共投资支出 iP和用于政府自身消费的非生产性支出 iE 两大类。同时，假设县级政府

有两大目标：自身政府消费、通过粮食增产实现政治晋升。那么，县级政府的效用函数可以设定如下：

lni i iU Y E  （1）

（1）式中：下标i表示县级政府； iU 为县级政府效用； iY 为县域粮食产量； 反映县级政府关

注自身消费的程度，其取值范围为 0, 。

因农业税改革后粮食生产不再贡献地方财政收入，设县级政府的财力来源有两类：一是上级政府

的财力性转移支付 iS ；二是可能争取的中央政府对粮食生产的财政奖励 i iY ，且该奖励是制度断层型

（notched）设计。根据常规产粮大县奖励入围条件，县级政府的预算约束可设定如下：

 ˆdi i i i i i i iE P Y S Y Y Y      （2）

（2）式中：Ŷ 表示粮食产量 20万吨的奖励入围断点；  ˆd iY Y 为示性函数，表示是否具有常

规产粮大县奖励资格，即当 ˆ
iY Y 时，d =1，反之，d =0； i 衡量的是由外部性与机会成本所致县

①
参见《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对产粮大县奖励办法的通知》，http://www.mof.gov.cn/gkml/caizhengwengao/caizhengbu

wengao2005/caizhengbuwengao20056/200805/t20080525_427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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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政府每生产一单位粮食的经济损失； i 表示中央政府制定的差异化奖励系数，反映粮食生产奖励资

金的分配办法。将（2）式代入（1）式后，重新整理可得：

    ˆ ˆln d , d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U Y S Y Y Y P Y S Y Y Y P Y               ＞0 （3）

图 1展示了在制度断层型设计的粮食生产奖励下县级政府的期望效用
①
。在断点Ŷ 上，县级政府

增加 1单位粮食产量，所得的奖励资金将由 0跃升至 ˆ
iY 。这使得 20万吨左侧的县级政府会受到很

强的财政激励。换言之，当县域粮食产量足够接近Ŷ 时，并且断点处的预期效用  ˆU Y 高于其内部均

衡时的预期效用  *iU Y ，县级政府将有足够的激励把粮食产量提高至Ŷ 的右侧。

图1 制度断层型设计的粮食生产奖励下县级政府的期望效用

注：  U linear 是线性设计的粮食生产奖励下的效用曲线，  U notched 是制度断层型设计的粮食生产奖励下的效

用曲线。  *iU Y 、  ˆU Y 分别表示 iY 处于内部均衡点
*
iY 、20万吨粮食产量奖励入围断点Ŷ 时的效用水平。

进一步地，图 2展示了制度断层型设计的粮食生产奖励对县域粮食产量分布的影响。

（a）效用 （b）密度函数

图2 制度断层型设计的粮食生产奖励对县域粮食产量分布的影响

注：图（a）中，短线虚线、实线和长线虚线组成的图案分别代表三类有代表性的县级政府A、B和C的效用函数

曲线。图（b）中，实线代表制度断层型设计的粮食生产奖励下的县域粮食产量分布，短线虚线代表线性设计的粮食生

产奖励（假若未有制度断层型设计的粮食生产奖励）下的县域粮食产量分布（反事实分布）。

图 2（a）描绘了三类有代表性县级政府（A、B和C）的效用曲线。县级政府A的粮食产量 iY 远

①
作为参照，笔者还分析了当粮食生产奖励为线性转移支付时的县级政府行为。篇幅所限，未在此展示，感兴趣者可在

《中国农村经济》网站（zgncjj.ajcass.com）查阅本文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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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断点Ŷ ，其效用最大值大于断点处的效用，即    * ˆ
iU Y U Y ，故县级政府A会把粮食生产安排

在其内部均衡水平
*
iY 上。相反，县级政府C会把粮食生产安排在断点Ŷ 上，因为此处其效用大于其

内部均衡水平上的效用，即    * ˆ
iU Y U Y 。

值得关注的是县级政府B，其粮食产量在内部均衡水平上的效用与在断点上的效用无差异。单独

将县级政府B的内部均衡水平
*
iY 标记为 iY ，即有：

   ˆ ˆ ˆln lni i i i i i i i iY S P Y Y S Y P Y             （4）

换言之，县级政府B代表的便是那类在县域粮食产量分布上的边际迁移者。在图 2（a）中，对

处于县级政府B右侧附近的县而言，一旦
*
iY 超过 iY ，则必然有很大激励将粮食生产安排在断点上，

以取得高于内部均衡水平上的效用，即    * ˆ
iU Y U Y 。对处于县级政府B右侧那些

* ˆ
iY Y 的县

级政府而言，它们会将粮食生产安排在内部均衡水平上，因为此时    * ˆ
iU Y U Y 。

因此，在制度断层型设计的粮食生产奖励下，粮食产量的内部均衡水平
*
iY 位于区间 ˆ,iY Y 内的

县级政府产生了不一样的粮食生产安排。这就造成了图 2（b）所示的群聚式分布。原本县域粮食产量

分布上处在区间 ˆ,iY Y 内的县级政府集体“迁移”至Ŷ 处。带来的结果是：一方面，造成了在该区

间的反常空洞；另一方面，大量县级政府“迁移”至Ŷ 处带来的异常堆积使得密度骤升，形成了在Ŷ

处特殊的群聚现象。

2.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促进县域粮食增产的机理分析。在长期以来的城市与工业偏向发展战略

下，产粮大县的农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因政府财力有限而投资不足。作为一种财政激励手段，常规

产粮大县奖励入围条件的设置改变了县级政府财政支出偏向，使县级政府积极重视对粮食产业的扶持

与发展。因财政奖励资金规模主要与粮食产量挂钩，为继续保留产粮大县的荣誉与获得财政转移支付，

已获得奖励的县级政府会继续追加粮食生产建设公共投资，以保持在粮食生产上的优势地位及已经取

得的相关政绩，从而在粮食生产上形成长远发展态势。而接近奖励入围条件的县级政府亦会在财政激

励之下，有步骤地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组织粮食增产安排，为争取下一轮奖励资格而准备（曾明，2015）。

理论上，若要提高县域内粮食产量，增产主攻途径有两个：一是新增县域内耕地面积，二是提高

现有耕地面积上的单产水平。对县级政府而言，在行政命令下通过坡改梯、未利用地与农用地整理开

发、旧村复垦等方式可在短期内实现耕地面积增加。然而，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对土地资源需求呈刚

性增长，宜农后备耕地资源有限，新增耕地面积的机会成本逐渐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县级政

府对粮食增产的决策。特别是在粮食生产财政转移支付的激励下，若要长期保持获奖的殊荣与稳定的

转移支付，县级政府注定需要将公共投资的注意力集中在提高单位耕地面积的产出水平上。

事实上，《全国新增 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年）》中对如何提高单位耕地面

积产出水平作出了制度安排：在南方水稻种植区，主要是增加复种指数，推广双季稻；在华北平原，

主要是玉米增密行动，改套种为直播，以适应机械化作业；在东北地区，主要是大面积推广耐密型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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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和水稻大棚育秧与合理密植，发展大型农机和促进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由此可见，中央政府的政

策构想是，在有效耕地面积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在单位耕地面积上增加复种指数与推广机械化生产，

应是县级政府对粮食生产领域公共投资的两大主要方向。具体而言：一方面，产粮大县奖励资金部分

被用于农机具购置补贴配套支持或补贴区域特色适用性农机具，从而增加全社会农机保有量。而农机

保有量的增加将提高农机作业量，进而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另一方面，产粮大县对粮食生产领域公

共投资多集中于开展中低产田改造、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等，旨在通过改善粮食生产的物质条件以

实现公共资本对私人资本的部分替代。私人部门因单位产品上的生产成本下降，获得了更强的经济激

励，进而有动力通过提高复种指数来进一步挖掘土地潜力，以实现更高的粮食产量与种粮效益。

三、特征性事实、识别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特征性事实

粮食产量超过 20万吨可获得常规产粮大县奖励的财政激励会促使县级政府想办法提高粮食产量，

以满足奖励入围条件。如果在奖励入围断点 20万吨的两侧，县域粮食产量存在显著的群聚现象，则

说明县级政府受到了该政策的财政激励并积极响应。图 3展示了 2005－2020年县域粮食产量频数分

布与密度检验结果。

（a）频数分布 （b）密度检验

图3 2005－2020年县域粮食产量频数分布与密度检验

注：横坐标单位为千吨；图（b）中呈现的是稳健误差修正法下的密度检验结果，使用二阶多项式估计概率密度，

使用三阶多项式估计偏差，制度断点左、右侧带宽分别为 39130.55、45357.96，核函数为三角核，经偏差校正的稳健统

计量 t值为 4.88，p值为0.00，故拒绝 20万吨断点两侧密度相等的原假设。

由图 3可知，2005－2020年县域粮食产量在 20万吨附近存在明显的群聚现象，即县域粮食产量

频数分布在 20万吨右侧附近呈现堆积，而在左侧却呈现空洞。为与Zhang et al.（2020）对比，本文采

用检验断点回归设计适用性的Cattaneo稳健误差修正法。县域粮食产量是该政策认定奖励资格的关键

性条件，故可视为驱动变量。结果显示，在 1%统计水平上拒绝认为 20万吨两侧密度函数满足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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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存在内生分组，换言之，部分县级政府通过“提升”其粮食产量获得了常规产粮大县奖励
①
。

（二）识别设计

上述特征性事实及断点回归设计检验说明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促使县级政府在粮食产量上发生

“提升”行为，即财政激励之下的粮食增产安排。这种县级政府的自选择行为使处理组的识别不可能

是外生的，从而意味着常见的因果识别方法（如双重差分法、断点回归设计等）在识别假设上与群聚

现象产生的微观基础并不适配。因此，本文使用专门针对群聚现象研究的新兴识别方法——群聚分析

法，利用县域粮食产量大于 20万吨的奖励入围条件所形成的制度断层点，识别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

策实施后的粮食增产效果及作用路径。

群聚分析法是用于分析政策冲击导致个体产生“操纵”行为的因果识别方法，其核心在于估计个

体在未受到政策冲击下的反事实分布（Kleven，2016；Saez，2010），即全国范围内粮食产量在 20万

吨附近的县在没有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冲击下的分布状况。群聚分析法的基本假设是，政策冲击的

效果会集中体现在包含制度断点的一个操纵区间内，而非操纵区间的分布曲线应与反事实曲线基本重

合，故可利用非操纵区间的分布曲线进行高阶拟合，以获得操纵区间的反事实分布，进而通过真实分

布与反事实分布的比较，识别政策的影响（Cengiz et al.，2019）。其中，反事实分布的估计应满足两

个基本条件：一是反事实分布曲线应是连续的、平滑的且可微的，即使奖励入围门槛左右两侧的县域

粮食产量分布突发改变，仍可以从非操纵区间拟合出反事实分布曲线；二是群聚现象的产生不会令县

的数量凭空增减，无论是否发生摩擦，必须满足奖励入围断点左侧县数量减少量（塌陷量，missingmass）

与右侧县数量增加量（群聚量，bunchingmass）相等，即确保（相比于反事实分布）右侧多出的县全

部由左侧迁移而来。为量化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所产生的“操纵”行为，本文基于Diamond and Persson

（2016）提供的制度断层点（notches）类型政策冲击的识别策略，构造反事实分析框架，如图 4所示。

图 4 反事实框架下群聚识别

注：实线代表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施后真实的县域粮食产量分布，虚线代表反事实框架下的县域粮食产量分布。

真实分布曲线对比反事实分布曲线存在明显的塌陷与群聚。 ,L UY Y  定义为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施带来的操纵区间。

1.确定操纵区间与绘制反事实分布。识别该政策因果效应的关键在于确定政策引发操纵的区间范

①
诚然，这一时期发现的群聚现象未必是该政策实施所致，也可能是已有粮食生产支持政策所延续的效果。然而，本文

并未直接发现 1997－2004年县域粮食产量分布上存在群聚现象以及相关的密度检验证据。篇幅所限，密度检验证据未

在此展示，感兴趣者可在《中国农村经济》网站（zgncjj.ajcass.com）查阅本文附录。



丰收的嘉奖：财政激励与粮食增产

- 36 -

围 ,L UY Y 。本文选择粮食产量为 10万～30万吨的县作为研究对象，以尽可能涵盖政策激励的作用

区间，并将县按粮食产量由低到高排列，以 1000吨作为单位将 10万～30万吨区间分为 200个格子

（bins）。本文设置高阶多项式对非操纵区间的县域粮食产量分布进行拟合，然后根据拟合分布来预

测操纵区间的反事实分布，即估计反事实状态下每个格子内县的数量。高阶多项式的具体形式如下：

   
0

d
U

L

Yq

j h j i j j
h i Y

h
C Y Y i  

 

     （5）

（5）式中： jC 表示第 j个粮食产量格子内有实际粮食产量观测值的县数量； jY 表示第 j个粮

食产量格子内的粮食产量；q为多项式的最高阶数， h 为多项式系数， i 为截距项， j 为误差项。

等号右边第一项用q阶多项式来刻画无政策冲击时的反事实分布；右边第二项为一组虚拟变量，用来

单独提取制度断点附近的操纵区间，通过给受政策作用的第i个粮食产量格子加入截距项 i 的方式，

以反映真实分布偏离反事实分布的程度，其中 LY 、 UY 分别为操纵区间的下限和上限。  d jY i 为

示性函数。当  ,j L UY Y Y 时，  d jY i =1；反之，  d jY i =0。由于该政策具有财政激励效果，

故 ,L UY Y 可视为该政策激励的作用区间。

在估计（5）式前需要确定两类参数：操纵区间的上下限 ,L UY Y 、多项式的最高阶数q。早期的

群聚分析研究使用的是目测法，而本文使用 Diamond and Persson（2016）提供的完全数据驱动

（data-driven）方法，通过最小化均方误差之和与断点左侧的塌陷量等于右侧的群聚量两个判别标准来

确定最优操纵区间和最优阶数，以避免人为识别所造成的估计偏误。其中，塌陷量M 和群聚量B分

别表示由操纵行为导致制度断点一侧缺失的县数量和一侧多出的县数量。其数学表达式分别如下：

 
ˆ

ˆ
L

j
Y

Y

jM C C  （6）

 
*

ˆ
ˆ

Y
j

Y

jB C C  （7）

（6）式和（7）式中， ˆ
jC 为操纵区间内县数量的反事实估计值。确定最优操纵区间和最优阶数

的过程是：首先，采用交叉验证方法，将样本随机分为 5组，在每一阶数下用其余 4组的分布来预测

剩下一组的分布，记录每一阶数下 5次预测分布的均方误差之和。其次，寻找最小的均方误差之和，

确定对应的多项式阶数为最优阶数。再次，在最优阶数确定后，给定任意一个操纵区间上限 UY ，先

确定群聚量B，然后以M B 为约束条件，计算得到一个操纵区间下限 LY 。最后，通过反复迭代，

从一系列 ,L UY Y 的组合中，选取可使均方误差之和最小的那组为最优操纵区间。在上述过程完成后，

可得到图 4中虚线所示操纵区间的县域粮食产量频数的反事实分布。 ˆ
jC 的数学表达式如下：

 
0

ˆˆ
q

h

h

j h jC 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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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算意向处理效应。根据前文理论分析，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会通过增加私人资本投入与土

地投入以达到粮食增产，故财政激励促使县级政府的“提升”行为亦会反映在相关农业生产要素投入

上。为此，在已得县域粮食产量的反事实分布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估计操纵区间内县域粮食单产、

相关生产要素投入的反事实值，进而计算该政策对县域粮食产量、生产要素投入的意向处理效应

（Intention toTreat，简称 ITT ）（Diamond and Persson，2016；王伟同等，2020；范子英等，2022）。

在（5）～（8）式的基础上，县级某项生产指标的反事实水平的计算公式如下：

   
0

d
U

L

Yq h

j h j i j j
h i Y

R Y Y i  
 

   （9）

（9）式中： jR 表示第 j个格子内的县域某项生产指标的均值。本文关注的生产指标是县域粮食

单产、复种指数、农业机械化水平，并取对数值。由（5）式、（9）式估计得到操纵区间内县数量的

反事实分布与反事实状态下的生产指标，其经济学含义是：平均而言，由政策冲击而导致的操纵区间

内所有县的R项指标相较于反事实值的变动水平。意向处理效应 RITT 的计算公式如下：

     
1 1

1ˆ ˆˆ ˆE ; , E ; ,
N J

R j j j L U j j j L U i j j
i j

ITT R C Y Y Y R C Y Y Y R C R
N  

 
      

 
  （10）

（10）式中：N 为操纵区间内县数量， J 为操纵区间内格子的数量， ˆ
jR 为生产指标 jR 的反事

实值。例如，若R是县域粮食单产对数值lnY，则估计得到的 RITT 的经济学含义是，由该政策实施

而导致在操纵区间内粮食单产的增幅情况（ Y Y ）。

（三）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是 2000－2020年中国县域混合截面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

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该数据在最大限度上覆盖了中国全部县级行政单位，近似于总体，故满

足群聚分析法的数据质量要求
①
。本文将全样本分为两部分：2005－2020年样本用于群聚分析法的基

准回归和 ITT 估计，包括 2532个县级行政单位，共 40496个观测值；2000－2004年样本用于群聚分

析法的证伪检验与稳健性检验，包括 2544个县级行政单位，共 18854个观测值。

本文在分析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的粮食增产效应时使用的变量是粮食单产。在验证该政策促进

粮食生产的真实性时，涉及变量包括复种指数、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业劳动力投入强度
②
。

①
由于群聚分析是对断点附近小样本的局部估计，故精确地估计群聚需要部门数据（administration data），而非抽样数据

（survey data），以减少测量误差。因此，调查数据中很少出现群聚现象（Kleven，2016）。

②
粮食单产=粮食总产量/常用耕地面积，复种指数=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常用耕地面积，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机械总动力/

常用耕地面积，农业劳动力投入强度=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数×（农业增加值/第一产业增加值）/常用耕地面积。篇幅所

限，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未在此展示，感兴趣者可在《中国农村经济》网站（zgncjj.ajcass.com）查阅本文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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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没有政策冲击时的反事实分布

本文基于Diamond and Persson（2016）的做法，利用 2005－2020年样本，通过完全数据驱动的方

式确定了（5）式中多项式的最优阶数为 6阶，操纵区间为[186000, (200000), 210000]，操纵区间内共

1548个观测值。群聚分析法识别出群聚量B（反常堆积样本）为 141，标准误为 31.45，B在 1%水

平上显著，表明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的确导致断点 20万吨附近的群聚现象发生。

图 5用县域粮食产量频数分布图直观地展示了 2005－2020年县域粮食产量反事实频数分布情况

和群聚现象。通过对比真实分布与反事实分布，可发现在奖励入围断点 20万吨处呈现明显的左侧缺

失与右侧群聚。然后，根据M B 约束条件，确定操纵区间下限为 186000吨。具体而言，在操纵区

间[200000, 210000]内，真实分布相比于反事实分布多出的样本（群聚量B）占总样本的 22.14%，说

明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导致 22.14%的县出现“操纵”行为，实现了粮食产量增长。这验证了前文的

理论分析，即在原本位于奖励入围断点左侧附近的部分县，在该政策实施后推行了粮食增产措施，其

粮食总产量成功跃至 20万吨右侧。因此，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施确实具有激励县级政府重视粮

食增产的效果。该政策激励的作用范围即操纵区间为 186000吨至 210000吨，粮食产量处于该范围内

的县级政府具有响应政策的积极性，并通过实施粮食增产计划，提高粮食总产量以获得财政奖励。

图 5 2005－2020年县域粮食产量的反事实频数分布

注：横坐标单位为千吨，纵坐标反映的是县数量。折线代表县域粮食产量的真实频数分布，平滑曲线代表县域粮食

产量的反事实频数分布。垂直于横轴的虚线和实线分别表示操纵区间的上、下限两端和断点所在处。

（二）基准估计

1.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施的粮食增产效应估计。本文按照（9）式、（10）式估计常规产粮大县

奖励政策实施对县域粮食单产的意向处理效应（ YITT ）及其动态变化。由表 1（1）列可知，从2005－

2020年全样本估计来看，相比于反事实情形，在县级政府“提升”粮食产量的安排下，操纵区间内县粮

食单产平均提高5.0%，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该政策实施显著促进了县域粮食增产。

进一步地，本文依据各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目标和中央政府对农业发展战略要求，按照国家“十一

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纲要期限，将 2005－2020年样本期划分为 2005－2010年、201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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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 2016－2020年 3个时段，以考察该政策的动态处理效应。

由表 1（2）列～（4）列可知，从时间维度上看，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施的动态 YITT 大体

呈现先升后降的特征。具体而言，该政策在实施初始的“十一五”时期，其对受财政激励县的粮食单

产的促增效应偏小，即操纵区间内县域粮食单产平均提高 3.8%。在“十二五”时期，操纵区间内县

域粮食单产平均提高 13.0%。这说明，随着政策实施时间的推移，粮食增产效应逐渐显现并增强。之

后，在“十三五”时期，增产效应下降为 8.9%。这或许与该时期内产粮大县奖励资金增长率的下降

趋势有关。根据财政部预算司公布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决算数据，“十二五”时期，产粮大县奖励

资金、一般性转移支付 5年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9.75%、9.22%。但是，2016年起，产粮大县奖励资金

每年增速均低于同期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速且呈明显下降趋势。“十三五”时期，产粮大县奖励资金

增长率由 2016年的 9.99%下降至 2020年的 3.78%。由此可见，中央对地方产粮大县的奖励资金转移

支付力度有所减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县级政府在粮食增产方面的努力（高鸣和魏佳朔，2021）。

同时，从操纵区间估计结果来看，该政策激励的作用范围逐渐扩大，由最初的[193000, 203000]增加

至[186000, 210000]。这表明，“以奖代补”式的粮食生产财政转移支付的涵盖面日益扩大，越来越

多的县级政府受到财政激励，并在调整粮食生产安排的成本收益核算下做出响应粮食增产的理性反应。

表 1 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施对县域粮食单产的整体及动态影响

（1） （2） （3） （4）

2005－2020年 2005－2010年 2011－2015年 2016－2020年

多项式最优阶数 6 2 4 6

操纵区间下界（吨） 186000 193000 186000 186000

操纵区间上界（吨） 210000 203000 206000 210000

群聚量B 141*** 34*** 46*** 40***

（31.45） （9.50） （11.57） （15.82）

群聚量B 占比（%） 22.14 17.16 21.99 35.36

YITT 0.050*** 0.038*** 0.130*** 0.089***

（0.002） （0.006） （0.036） （0.017）

操纵区间内观测值 1548 260 435 446

10万～30万吨范围内观测值 12683 5156 4167 3360

注：因变量为县域粮食单产的对数值；括号内为标准误，采用自助法重复抽样500次；***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2.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施的增产路径。正如Zhang et al.（2020）的研究发现，图 5中群聚现

象的产生可能并非因为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的财政激励效应使县级政府采取粮食增产安排，从而实

现县域粮食产量向 20万吨右侧的飞跃，而是该政策激励使县级政府产生了粮食产量虚报动机，即通

过高报粮食产量以谋求获取财政奖励资金的可能。在现实中，粮食产量的统计工作由国家统计局组织

实施，通过农业普查与常规粮食统计调查获取数据，其中，后者具体采用抽样调查和全面统计相结合

的方式确定播种面积和产量。近些年，国家统计局依托卫星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信息化手段不断提

高粮食统计数据质量。总之，对县级政府而言，粮食产量数据造假在技术上可能性不大，且在政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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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极大。因此，为验证Zhang et al.（2020）的粮食产量虚报一说，本文使用群聚分析法对复种指数、

农业机械化水平展开检验。若县域粮食产量虚报一说成立，则意味着通过群聚分析法仅能观察到操纵

区间内该政策实施促进粮食增产，而无法观察到复种指数、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变化。相反，若复种指

数、农业机械化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增长，则可在很大程度上证伪县域粮食产量虚报一说。

本文将（9）式中 jR 分别替换为第 j个格子内的复种指数、农业机械化水平对数的均值，并以表 1

（1）列的参数设定与估计结果为基准，计算该政策实施对某项生产要素投入的意向处理效应（ RITT ）。

由表 2（1）列和（2）列可知，2005－2020年，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复种指数和

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操纵区间内县域复种指数平均提高 10.1%，农业机械化水平平均提高 24.0%。

上述 RITT 均在 1%水平上显著。本文认为，县级政府虚报粮食产量一说难以解释相关农业生产投入的

群聚现象，并有理由相信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施具有切实促进粮食增产的积极效果。

表 2 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施对复种指数、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劳动力投入强度的影响

（1） （2） （3）

复种指数对数 农业机械化水平对数 农业劳动力投入强度对数

RITT 0.101*** 0.240*** −0.054

（0.025） （0.052） （0.041）

操纵区间内观测值 472 651 523

10万～30万吨范围内观测值 4071 5548 4412

根据前文分析，在耕地面积有限的前提下，提高单位面积机械化水平与增加复种指数是县级政府

实现粮食增产的主要公共投资方向。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还估计了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对农业劳

动力投入强度的影响。由表 2（3）列可知， RITT 为−5.4%但不显著，且与赵和楠和侯石安（2021）

的发现相似。表 2（1）列～（3）列分别涉及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投入，通过横向

比较系数可以发现，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施主要通过鼓励增加土地投入和农机投入，来推动县级

粮食生产过程中的粮食增产。现实中，产粮大县大力推广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作业，从而带动复种指

数提高，而该过程中较少需要劳动力参与，甚至一部分劳动力被机械化作业所替代。值得说明的是，

由于县级统计年鉴中农业生产相关数据有限以及缺乏地方政府农业投资方面的信息，本文未能直接验

证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施后有关粮食生产公共投资方面的增长情况，但从估计结果与现实情形来

考量，该政策的实施确实促进了受激励产粮大县内复种指数与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大幅提升。

（三）稳健性检验

基准结果表 1（1）列的可靠性均依赖于对反事实分布的准确估计，故本文根据群聚分析法的特点，

采用多种方式展开稳健性检验
①
。

1.更换箱宽、更改多项式最高阶数与更换次优操纵区间的检验。第一，本文将基准设定中格子宽

度从 1000吨分别修改为 500吨和 2000吨，然后使用完全数据驱动方法确定多项式最优阶数与最优操

①
篇幅所限，稳健性检验的计量模型设定与估计结果未在此展示，感兴趣者可在《中国农村经济》网站（zgncjj.ajcass.com）

查阅本文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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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区间。格子宽度缩小意味着估计偏差缩小但估计方差增大，反之意味着估计偏差扩大但估计方差缩

小。结果显示，操纵区间、群聚量B和 YITT 的识别与表 1（1）列基本无差别。第二，本文将多项式

最高阶数修改为次优的 7阶、5阶，并强行固定操纵区间为[186000, 210000]。结果显示，在其他设定

不变的情况下，仅修改最高阶数后识别得到的群聚量B及其占比和 YITT 与基准结果接近。第三，本

文将基准设定中的参数组合（最高阶数、操纵区间上下限）由最优的（6，[186000, 210000]）调整为

次优的（6，[184000, 210000]）和（6，[186000, 212000]），观察参数估计的变化情况。结果显示，

群聚量B及其占比和 YITT 的估计结果仍与基准结果相一致。

2.伪断点处的反事实估计检验。为了检验 20万吨附近群聚现象的产生是否由不可观测因素导致，

本文选取粮食产量 10万吨、15万吨处展开伪断点检验。理论上，该两处并非奖励条件设置的断点所

在，故不应该估计出显著的政策效应。倘若在该两处发现了群聚现象，则有很大理由推断前文基准结

果反映的并非真实的政策效应。经检验，笔者未发现在 10万吨、15万吨处有明显异于分布别处的反

常堆积，且群聚量B和进一步计算而得的 YITT 均在统计上不显著。另外，图 5中在 11万吨处亦可观

察到在分布上有较为突出的局部异常波动，本文同样使用群聚分析法检验该处是否也存在群聚现象。

结果表明，识别出的群聚量B为 22，标准误为 15.76，可认为同样不存在群聚现象， YITT 数值偏小且

不显著。由此可见，本文暂未发现前文基准结果受不可观测因素干扰的证据。此外，选取的 10万吨、

11万吨和 15万吨正好具备整数特征，故间接证明了基准结果不存在整数效应的干扰。

3.控制整数效应。在数据填报中，出于填报模糊处理或者财务数据惯性，官方数据可能被以整数

形式记录，从而存在整数效应（round-number bunching），降低反事实曲线对真实分布的拟合能力
①
。

笔者发现，在控制整数效应后，重新估计的反事实频数分布图与图 5高度相似，且未在整 5000吨、

整 10000吨的位置上表现明显的波动，且新估计的群聚量B为 133， YITT 为 0.049，均在 1%水平上显

著，与表 1（1）列结果差异较小。可以认为，基准结果不受整数效应的干扰。

五、进一步讨论

（一）异质性分析：财政激励

理论上，财政激励是理解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施产生粮食增产积极成效的关键机制。同是年

粮食产量 19万吨的两个县，受财政激励更强的县级政府更倾向于积极响应政策。具体地，对于“财

粮倒挂”的产粮大县而言，受中央政府财政激励的强弱主要取决于县自身的财力约束程度（贾晓俊和

岳希明，2012）。自身财力不足或财力约束较大的县级政府更迫切地需要上级部门的财政转移支付，

进而在粮食增产上付诸更多努力（曾明，2015；龚为纲，2015）。

本文参考范子英等（2022）的做法，将粮食产量处于操纵区间[200000, 210000]的县按异质性特征

划分若干子样本，并保留其中一个子样本和操纵区间外的所有样本，用于异质性检验。本文选取财政

收支缺口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作为分组变量。一方面，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赋予了县级政府在奖励资

①
据国家统计局介绍，粮食产量主要通过“实割实测”统计得到，故理论上县域粮食单产的统计应不存在整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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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支出上的自主性，且明确用于弥补财政收支缺口。另一方面，产粮大县普遍存在产业结构单一的发

展困境，尤其在取消农业税之后，产业结构层次低更是加剧了产粮大县的财政困难。因此，财政收支

缺口大或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低的县具有更强的财政激励，应预期到该政策实施对其的 ITT更大。其

中，财政收支缺口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差额；产业结构非农化是产业

结构高级化的重要途径，故采用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县产业结构高级

化程度。二者均以中位数确定分组。

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施对粮食产量的异质性 ITT估计结果显示
①
，该政策实施对各类型的县

均有稳产增产效果，但操纵区间内财政收支缺口大的县的粮食单产平均提高幅度相对于财政收支缺口

小的县高出 5.8%，操纵区间内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低的县的粮食单产平均提高幅度相对于产业结构高

级化程度高的县高出 4.7%。由此可见，该政策实施对具有财政困难、产业结构单一低质特征的县针对

性更强，在调动地方政府抓好粮食生产方面发挥了财政激励的预期作用。

进一步地，832个原国家级贫困县中有 222个既是产粮大县又是贫困县。此类县财政困难、产业

结构层次低，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施对这些县级政府同样具有更强的财政激励。2016年《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意见》提出，对纳入扶贫资金统筹整合

的常规产粮大县奖励资金，贫困县可根据本地脱贫攻坚规划，统筹整合使用。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在

促进产粮大县财力与事权平衡上更倾向于照顾贫困县，以助其达成粮食安全与扶贫开发的双重政治任

务。相比于非贫困县，统筹使用资金的自主权无疑对贫困县政府而言是一种财政激励的具体表征。

为此，本文以原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2年公布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

作为分组变量。异质性 ITT估计结果表明，该政策对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均有效果，但操纵区间内贫困

县的粮食单产平均提高幅度相对于非贫困县高出 2.2%。结果表明，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粮食增产效果

差异同样源于县级政府受政策激励强度的不同。奖励资金统筹整合使用于扶贫开发之中，对身负粮食

安全与扶贫开发的双重政治任务的县级政府而言更具有通过粮食增产以获取财力性补助的诉求与动力。

（二）拓展分析：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在粮食生产端，建设农业强国需要摆脱依赖要素投入增长维持粮食增产的发展模式，而要以农业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为主要驱动方式。对于产粮大县而言，其高质量发展取决于粮食生产效率能否

持续改善。因此，为更加全面评估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施所带来的影响，本文从生产效率角度入

手，结合现有数据集，选取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来衡量生产率变化。具体地，本文采

用增长核算方法反映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情况，使用单位劳动力第一产业增加值（消胀后的第一

产业增加值/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数，单位是元/人）度量农业劳动生产率（罗斯炫等，2022）。估计

结果表明，相比于反事实状态，该政策实施显著地使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 0.8%

和 3.6%。这一结果反映了该政策实施有助于产粮大县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作用。

①
篇幅所限，异质性分析、拓展分析中的计量模型设定和实证回归结果等详细说明未在此展示，感兴趣者可在《中国农

村经济》网站（zgncjj.ajcass.com）查阅本文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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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本－收益分析：对估计结果的经济解读

上述分析结果已然证明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施具有显著提高县域粮食产量的正面效果，起到

促进粮食增产的政策目的，但中央政府对粮食生产财政转移支付也是昂贵的。为此，站在政策制定者

角度而言，有必要比较该政策实施的成本与收益，以合理评价粮食生产奖励项目的经济性。

本文根据上述实证结果和有限的公开资料，对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的成本与收益作粗略分析。

表 1（1）列显示，2005－2020年，该政策实施促使操纵区间内县域粮食单产平均提高 5%。在本数据

集中，操纵区间内粮食单产均值为每公顷 6.21吨，平均提高 5%，就意味着平均每公顷增产 0.31吨。

在不考虑县常用耕地面积增加的情况下，以 2005年操纵区间内县域常用耕地面积均值 38610.37公顷

为依据，从收益角度，可计算出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带来的粮食增量及其经济价值。2005－2020年，

该政策实施使操纵区间内县域粮食产量共增加 1852.83万吨，即平均每年增加 115.80万吨。进一步，

若以进口换取这部分粮食增量，则 2005－2020年该政策实施所带来的粮食增量价值在 482.88亿～

717.84亿元
①
。应注意到，因统计年鉴中存在数据缺失，部分县域观测值未用于群聚分析估计中，故

上述计算的操纵区间内粮食增量是对真实产量增量的低估。因此，以上估计的粮食增量的经济价值可

视为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施后额外收益的下限。

对于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施的成本，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只能利用有关部门公开的信

息进行大致的估算。本文利用群聚分析法估计得到，2005－2020年，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施使

22.14%的县域粮食产量观测值在分布上从 20万吨左侧跃至 20万吨右侧。根据农业农村部介绍，常规

产粮大县奖励标准为 500万～8000万元
②
，假设前述 22.14%的县均获得奖励资格，那么，从财政资金

支出角度，则中央财政需要安排奖励资金 17.14亿～274.18亿元对这部分县给予财政奖励。本文取顶

格 275亿元作为政策实施后额外成本的上限。

综合比较可知，2005－2020年，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施的预计收益下限值远大于其预计成本

上限值，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央政府“以奖代补”式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仅激励了县级政府抓

粮重粮，而且项目本身也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
③
。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中国式财政分权视角，重点关注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建立粮食生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的因果识别框架，探讨其对县级政府推动粮食生产行为的真实影响。由于该政策奖励入围条件可以促

使县级政府发生“提升”行为，即财政激励之下的粮食增产安排，该自选择行为使得双重差分法、断

①
本文参考海关总署公布的近期（2018年 1月至 12月－2023年 1月至 2月）中国粮食进口均价数据，取最低的 2018年

每吨2606.2元和最高的 2023年1月至2月每吨3874.3元计算。资料来源：http://stats.customs.gov.cn。
②
参见《2015年国家深化农村改革、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政策措施》，http://www.moa.gov.cn/gk/zcfg/qnhnzc/

201504/t20150430_4570011.htm。
③
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糙”的政策实施成本－收益讨论，严谨的分析还有待后续对相关数据进一步掌握。

http://stats.custom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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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回归设计等方法不再适用。因此，本文采用针对性的因果识别方法——群聚分析法，分析了财政激

励引发群聚现象的微观基础，并基于中国县域混合横截面数据，利用粮食产量大于 20万吨的奖励入

围条件所形成的制度断层点，考察了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施的粮食增产效果及其作用机制。本文

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施具有激励县级政府重粮抓粮的效果。政策实施前粮食产量位于

奖励入围断点左侧附近的部分县，在财政激励之下其粮食产量提高至 20万吨右侧，即存在明显的群

聚现象。该政策激励的作用范围为 186000～210000吨，政策实施使 22.14%的县采取了粮食增产措施。

整体上，该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县域粮食产量。2005－2020年，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施促使操

纵区间内县域粮食单产平均提高 5.0%。从时间上看，该政策的动态处理效应大体呈现先升后降的特征。

第二，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施对粮食的增产作用是通过显著提升受激励县的复种指数和农业

机械化水平来实现的。该政策的实施促使操纵区间内县域复种指数平均提高 10.1%，农业机械总动力

水平平均提高 24.0%。对相关农业生产投入的群聚现象的验证，也有力地证实了中国粮食增产的真实

性，证伪了粮食产量虚报一说。

第三，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施的初衷是为了缓解产粮大县财政收支困难，相比而言，贫困县

和财政收支缺口大的县受财政激励更强，对增产目标响应更积极，从而表现出更高的粮食增产成效。

第四，在促进粮食增产的同时，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施对县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农业劳动

生产率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有助于产粮大县农业高质量发展。

第五，经粗略计算，2005－2020年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施的预计收益下限值远大于其预计成

本上限值，反映了该政策实施在粮食增产方面所具有的较大经济效益。

粮食生产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解决外部性与机会成本双重作用下产粮大县利益流失问题的关

键所在。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内，设计良好的财政激励机制是在粮食安全的大前提下激励地方政府

重粮抓粮的重要一环。因此，本文研究有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提升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施的稳产增产效果。当前，常规产粮大县利益补偿规模相对较

小，而奖励资金额度直接关系到政策效果的发挥，因此，中央政府应充分考虑产粮大县客观存在的利益

流失，继续提高常规产粮大县奖励资金额度，强化财政激励，进一步提升县级政府抓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第二，创新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的粮食生产激励模式。中央政府可在现有的粮食产量 20万吨

奖励条件基础上，探寻 10万吨、15万吨、25万吨等多个数量门槛以及阶梯式的奖励方案，让各产量

阶段的县级政府均有激励、有能力追逐和实现粮食增产目标。这有利于进一步强化粮食安全“全国一

盘棋”，并将中央政府切实保障种粮利益的决心印在每一块田间地头。

第三，完善常规产粮大县奖励资金使用管理制度。中央政府可在保证奖励资金使用灵活性的前提

下，融入专项转移支付制度设计，引导县级政府将奖励资金配置到区域优势特色农业产业上，整合粮

食产业链上下游，推进三产融合发展，从而激励产粮大县迈向农业强县，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同时，

中央政府应加大对低收入地区倾斜支持力度，提高低收入地区县级政府统筹整合使用奖励资金的财政

管理能力，从而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为低收入地区的乡村振兴注入更大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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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结论以及对群聚分析法的运用，可为其他粮食生产财政转移支付的政策评估提供参照，

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从中国式财政分权视角深化对完善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问题的认识。当然，本文

研究尚有不足，主要是未能剖析产粮大县政府财政支出决策，难以把握其对常规产粮大县奖励资金的

使用效率，从而无法有针对性地提出关于财政资源配置的优化建议。这是笔者后续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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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ward of BumperHarvests: Fiscal Incentives
andGrain ProductionGrowth

LUOSixuan ZHANG Junbiao

Abstract: The regular grain-producing county reward policy is an important initiative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motivate local

governments to be more proactive in grain production and to alleviate the financial difficulties of the grain-producing counties.

However, the effectiveness of grain production and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are not yet clear. Based on the cluster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uses the notched point formed by the reward entry conditions to estimate the impact of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on

grain production. From 2005 to 2020,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olicy produces an explicit bunching effect, i.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counties at the discontinuity of 200,000 tons exhibits a left-hand side missing and right-hand side bunching. The

policy leads to an average increase of 5.0% in county grain yield in the manipulation interval, and improves the multiple-crop index

and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Counties with large gaps of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low level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s well as poor counties are more strongly motivated by fiscal incentives, and show higher grain increase

effects. Furthermore, the policy has also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county’s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The estimated minimum benefit value of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s much greater than the maximum expected

cost value, which has a high economic benefit. In conclusion, this paper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degree of response of county-level

governments to fiscal transfer payments for grain production, the range of action of fiscal incentives,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fiscal

transfer payments to food security. It provides micro-level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further optimize and

innovate the fiscal transfer system, and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critical function of fiscal incentives for grain security.

Keywords:TheRegularGrain-ProducingCountyRewardPolicy;Fiscal Incentives;FiscalTransfers;GrainSecurity;Bunching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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